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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继红文化创意设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继红、赵玉明、张劲男、关韵、刘晓丽、林琳、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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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黑龙江根雕作为黑龙江地区传统民间工艺的珍贵瑰宝，深深扎根于这片寒地黑土的山林资源与民俗

土壤之中。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岁月的沉淀与传承人的匠心打磨，形成了独具北派特色的技艺风格。 

黑龙江根雕制作题材丰富，涵盖了人物、动物、植物、山水风景、盆景、器皿等诸多方面，以其粗

犷拙厚而不失灵动的艺术语言，从不同维度展现出黑龙江人民的生活智慧和浓郁的民俗情怀。其工艺秉

持“七分天成、三分人工”的核心理念，选材耐旱抗寒的北沉香（松明子）、柞木、杜鹃根、桦木等木

料或具有一定天然造型、可塑性的树头、树根等，造型雄浑大气，充分保留木材天然肌理，洋溢着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质，被誉为“刻在木头上的龙江风骨”。 

近十几年来，涌现出牡丹江市吴继红、海林市陈本全等为代表的省级根雕非遗传承人。经过传承人

的不懈努力下，黑龙江根雕制作技艺不仅传承了传统技法，还大胆创新，融合现代艺术理念与多元技法，

拓展出摆件、盆景、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系列作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符

号，黑龙江根雕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是北方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蕴含着黑龙江地区

独特的文化基因，是当之无愧的 “龙江文化瑰宝”。 

为了传承根雕艺术，完整保护根雕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地域文化特色，为黑龙江根雕制作技

艺提供标准化依据，助力弘扬地方文化品牌，特制定本标准。标准的实施和应用不仅有助于规范制作技

艺与产品质量，满足市场文创需求，提升其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播力；而且能够积极地刺激旅游消费，拉

动地方旅游产业发展。把非遗“软资源”转化为创业就业的“硬实力”，引导城乡群众学习根雕传统技

艺，提高内生动力，促进就业增收。推动根雕非物质文化艺术全面融入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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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雕制作技艺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根雕的术语和定义，给出了根雕作品的分类，规定了根雕制作过程中的选材、工具和

辅料、基本雕刻手法、工艺表现手法、设计原则、制作技艺、制作工艺要求、成品质量、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根雕作品的加工制作、质量评价与非遗传承教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24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18584  室内装饰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根雕 

一种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它以树根（包括树身、树瘤、树疖等）的自然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

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它是

发现自然美并显示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其工艺讲究“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即在创作中，主要

利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辅助性进行人工处理修饰。 

4 分类 

4.1 根雕制品按题材可以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山水风景、盆景、器皿、其他类。 

4.2 根雕制品按功能可以分为：摆件、把玩、挂件、饰品、实用物件（家居）。 

4.3 根雕制品按雕刻类型可以分为：圆雕、浮雕、镂空雕、阴雕。 

4.4 根雕制品按艺术创作可以分为：抽象型、意象型、具象型。 

5 选材 

5.1 选材原则 

遵循生态环保、来源合法、科学利用的理念，选择枯木、风化木或具有一定天然造型、可塑性的树

头、树根等，其有害物质应符合GB/T 18584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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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应考虑的因素 

5.2.1 木质良好。宜选择生长缓慢、坚实、耐燥、耐温、木质坚韧、不易腐烂变形的树种，如北沉香

（松明子）、桦木、落叶松、杜鹃、水曲柳、楸木、柞木、核桃木、榆木、槐木、红松、樟子松、山梨

木、枣木、丁香木及各类深山风化老根木料。 

5.2.2 形态奇特。根据线条、结构、色泽、空漏、残缺、异形、皱褶等的天然型态，选择根块、树瘤、

树瘿、树枝、树疖、树蔸、树片、根抱石等作为根雕的材料。 

6 工具和辅料 

6.1 工具 

6.1.1 常用工具包括锯、木锉、凿子、刻刀（圆刀、平刀、斜刀、三角刀等）、平铲、斧头、木钻、

木锤、刨子等。 

6.1.2 辅助工具包括木工剪刀、小刀、刷子、砂轮、砂纸（布）、粗细布、棉纱、紧固器、木工夹、

手电钻等。 

6.2 辅助材料 

6.2.1 木工胶、水胶、乳胶、清漆、生漆等颜料、颜色染料等。 

6.2.2 使用的油、漆、木蜡油、胶粘剂、颜料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要求。 

7 基本雕刻手法 

7.1 削 

用雕刻刀或凿子去除多余的材质，使根材逐渐呈现出所需的形状。 

7.2 刻 

通过细致的雕刻来刻画出细节和纹理。 

7.3 凿 

处理较为坚硬的材质或进行大面积的雕刻。 

7.4 磨 

用砂轮或砂纸对雕刻好的部分进行打磨，使其表面光滑细腻。 

8 工艺表现技法 

8.1 圆雕 

又称立体雕，在附着于任何背景板或底板的情况下通过立体雕刻的方式雕琢出具有三维空间效果的

根雕作品，常用于表现人物、动物、花鸟、鱼虫的脸部和形体动态。 

8.2 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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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料表面进行雕琢，以凹凸形式表现出立体感和层次感。根据凹凸深浅程度，浮雕可以分为薄浮

雕、浅浮雕、深浮雕，常用于人物、动物、花鸟、鱼虫的形体外观，及笔筒、装饰画、摆件中花草等图

案的雕刻。 

8.3 镂空雕 

又称透雕，在浮雕的基础上将材料中没有表现物象的部分镂空雕琢，使其局部通透。常用于雕刻花

瓶、香薰、倒流香、花架、茶几、靠椅、花鸟之间的空隙。 

8.4 阴雕 

将图案以凹入的形式雕刻在木头上，通过阴影的效果突出图案的立体感。常用于雕刻简单的轮廓书

法或花叶的筋脉。 

9 创作原则 

应遵循“自然天趣”“因材施艺”“天人同构”的创作原则，利用材料自然造型去构思创作，最大

程度保留自然形态美。以下原则应贯穿于构思与制作全过程： 

a) 充分利用材料特性，取势造型，俏色巧雕； 

b) 充分展示材料质感； 

c) 题材合理，主题突出，寓意深刻； 

d) 造型优美、自然、生动，构图布局合理，比例恰当，层次分明，疏密得当，重心平稳； 

e) 组雕作品应主体突出，风格协调统一，色彩相近或一致； 

f) 底座的设计应重心稳定、结构牢固，并与作品在比例和色彩上协调，以实现整体感强且视觉

和谐的展示效果。 

10 制作技艺 

10.1 根材处理 

10.1.1 根材修整 

将经推敲后确定可用的根材进行简单的修整，保留其天然的艺术造型，除去多余的部分。 

10.1.2 清污去皮 

10.1.2.1 用木工工具把根材表面的泥土杂物去除，对于根系较大者可用锤子敲打，使根皮松动后逐片

剥除。敲打和剥皮时的力度以不损伤根材、不破坏纹理为准。 

10.1.2.2 新挖的鲜树根用水清洗干净后置于室外阴凉通风处，待根部水分蒸发、自然阴干后，再用刀

于断口处撬起皮层并剥除。 

10.1.2.3 干枯根材先置于盐水或花椒水中浸泡数日，待表皮软化后直至表皮变软，再用工具剥除皮层。 

注1：盐水及花椒水均按质量比1:5（即食盐或花椒与清水之比）进行配制。 

注2：花椒水制备方法为清水中加入花椒，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熬制15 min，冷却后过滤去渣，滤液备用。 

注3：榆木、槐木等粗孔硬木根材用清水浸泡。 

10.1.2.4 表面凹凸不平或有刺的根材剥皮困难时，可用高压水枪反复冲洗进行去皮。 

10.1.3 除垢剔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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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材清洗和剥皮过程中，用弯刀、勾刀、弯钩等工具把根材上的纤维、凹陷和孔隙内的泥沙及腐

质物质清理干净。 

10.1.4 防虫处理 

10.1.4.1 根材经清污去皮、除垢剔朽后，若存在虫眼、蛀蚀、虫卵、霉斑等情形，应根据材质密度、

蛀蚀程度，选用浸泡、蒸煮、烟熏等工艺实施处理，实现消杀、抑菌、防潮、防裂，保障根材稳定性与

耐久性。 

10.1.4.2 浸泡处理法：适用于铁桦木、赛黑桦、杵榆、扁担胡子、金刚木、东北黄花梨等高密度硬木，

及陈年老柞木、老料柞木芯材等带有深层陈年虫害的根料。可采用 5%硼酸水溶液，或硼酸与硼砂按质

量比 1:1 配制的水溶液，常温浸泡 4 h～6 h。 

注1：水曲柳、新柞木、胡桃楸、黄波罗、黄檗、东北榆木、桦木、槐木、丁香木等根材，亦可采用本方法除虫，

常温浸泡2 h～3 h。 

注2：深层虫害根料可采用钻孔注药法，药液注入后密封静置3 d，待药液充分渗透后拆封阴干。 

10.1.4.3 蒸煮处理法：适用于各类硬木根料，根据根材密度分别采用常压蒸煮或高温高压蒸煮工艺。

常压蒸煮时，清水煮沸后放入根料，加盖密封恒温蒸煮 30 min，取出后趁热疏通虫孔、清理虫屑，适用

于水曲柳、新柞木、胡桃楸、黄波罗、白桦、东北榆木等孔隙适中的根料。高温高压蒸煮时，温度控制

在 120 ℃～130 ℃、保温时长 90 min～120 min，适用于铁桦木、赛黑桦、杵榆、扁担胡子、金刚木、东

北黄花梨、陈年老柞木芯材等高密度、难渗透根料。 

注： 枣木、柞木、秋子木、丁香木等高密度木料不适用常压蒸煮。 

10.1.4.4 烟熏处理法：适用于局部蛀蚀、带有表层虫卵、规格较小或不宜浸泡的根材。作业时搭设封

闭临时棚体，地面开挖浅坑，坑内铺置干杂草及陈年艾叶并引燃，调控为阴燃发烟状态，保持有烟无明

火；将根材架置于坑上方进行慢熏慢烘，并适时翻转根材，保证整体受热均匀；待根材表层微渗油脂、

内部虫卵受热充分爆裂后即可。 

注： 红松、樟子松等高油性松木根材不适用此法。 

10.1.5 自然干燥 

经浸泡和冲刷处理过的根材需通风、避光直射、自然阴干，使温度、湿度与自然环境相吻合，干燥

时间视根材干湿程度而定。 

10.2 审根与构思 

10.2.1 审根（相材） 

根据根材自然形态、纹理、质地及构造，全方位、多角度反复相看（琢磨观察），发挥想象，因形

定义（利用天然形态进行艺术造型）。 

10.2.2 构思 

10.2.2.1 依据根材的自然形态、质地色泽、筋脉纹理、枝杈凹凸、孔洞瘤块、皱实缠绕等赋意构思。 

10.2.2.2 遵循“从大不从小，由下至上，由根至干”的设计思路，揣摩根材细部的肌理、纹疤等特趣

在造型中的妙用。 

10.2.2.3 对根材的取舍宜以“去”为主，以“补”为辅。在构思中，确需拼接补充时，“补”料应在

型体、色泽、纹理、特趣等与原木特征相同。 

10.2.2.4 根材没有理想的构思时，宜暂时搁置，不宜急于进行加工。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通过反

复观察逐渐形成明确的造型与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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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5 在根材创作过程中，随着雕琢工作的逐步深入，原有构思可能会发生变化。此时需适时调整

和修正根材的造型。 

10.3 定型打坯 

10.3.1 构思完成后，使用色笔或记号笔对根材上需切除部分做以标记。根据切除部分大小，选用合适

的斧、粗锯或细锯等工具进行切割，细的根枝可用修枝剪剪除，操作时应尽量避开观赏面。 

10.3.2 用打坯刀等工具对根材进行初步的雕刻，做出造型的大致轮廓（粗坯）。 

10.4 雕琢 

10.4.1 对粗坯修型，转动雕刻打坯，由粗到细，从整体到局部。 

10.4.2 雕刻过程中，需稳定而有力地握持刀具，精确控制力度，雕刻时不宜破坏木质纤维。 

10.4.3 根据雕刻的需求和表现形式，选择合适的刀具，并合理运用阴雕、圆雕、浮雕等技法，雕琢作

品的细节。 

10.5 拼接 

10.5.1 根料残缺时，可选用同一质地的根料进行拼接，运用时以搭配得巧、接得妙为佳。 

10.5.2 不同的根材可采用不同的拼接方法，凹陷部位可塞接，凸出部位可采取靠接的方法，也可对接，

以拼接自然、牢固为准。 

10.5.3 为拼接牢固和消除缝隙应进行接面胶合，常用方法是用胶黏剂与锯木粉按设计配比进行混合搅

拌至色泽均匀、无结块，磨压相交面。 

10.6 打磨抛光 

10.6.1 作品完全定型后，用木锉对雕刻、拼接和锯割过程中产生的人工痕迹进行修整，以平滑和光泽

化表面，消除粗糙感。 

10.6.2 采用不同目数的砂纸，从粗到细依次顺着木纤维方向进行打磨，对于细小的缝隙，可将砂纸剪

成小块，用木棍卷起，沿着木纹的深浅纹理方向，细致地进行摩擦处理。 

10.6.3 完成打磨后，对于保持自然原形的作品，使用丝绸布或细纱布进行手工抛光；而对于需要抛光

至光亮效果的作品，则应在上蜡后使用电吹风加热，以确保蜡质完全渗透，随后再用丝绸布进行抛光处

理。 

10.7 着色上漆 

10.7.1 着色 

着色处理是根雕艺术中用以增强作品视觉效果的重要环节，具体方法如下： 

a) 保持自然色。若根材本身色泽悦目、纹理分明，可选择保留其天然色泽，仅需涂抹数遍木蜡

油等透明涂料即可； 

b) 仿古上色法。通过选用深色涂料或染料，模仿古董的色泽和质感，赋予根雕作品以古典雅致

的外观； 

c) 补色法。根材因真菌侵蚀、化学或物理因素导致颜色不一致，可选用木色木蜡油等进行涂装，

以调和整体色调； 

d) 多色着色法。为增强人物、动物、景物等作品造型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可采用多种颜色进行

着色。着色应与作品主题相协调，避免过分繁复。需表现纹理、明暗层次和细节区分的作品，

先定主色，后配辅色；先铺底色，再绘细节；色块过渡自然，控制用色数量，防止杂乱花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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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上漆 

10.7.2.1 上漆前，应使根雕表面完全干燥、打磨光滑且干净清洁，无尘土和杂质。 

10.7.2.2 选择适合根雕作品的清漆、桐油、木蜡油等油漆，用小刷子均匀涂抹底漆，覆盖根雕的各个

部位，操作时避免气泡和流挂现象，确保漆膜均匀覆盖根雕表面。 

10.7.2.3 若需制作仿古效果，可在每次漆膜干燥后轻轻打磨，再涂刷下一层漆。 

10.8 配座 

作品主体完成后给作品配上底座，为根雕作品提供稳定支撑。配座方式和相应的要求包括： 

a) 灵活拆卸型。为便于运输和摆放，有些作品底座设计需考虑其可拆卸性，确保能够轻松组装

和拆卸； 

b) 自然型。要求底座与根雕作品浑然一体，依托根材的自然形态，通过巧妙的打磨和修饰，使

底座与作品融为一体； 

c) 几何形或异形。底座选择与作品色泽对比度高的几何形状或不规则形状，应避免与作品大小

一致或头重脚轻，使底座与作品既有内在联系，又保持适当反差； 

d) 组合型。把几件根雕作品组合后放在同一个底座上，配底座时应整体协调、重心稳定，底座

锯切精准、打磨平整，结构坚固，接触面紧密，尽量减少粘接痕迹。 

10.9 修补 

10.9.1 一般断裂 

使用胶粘剂均匀涂抹于作品断裂面，紧固后放置24 h待干。随后用细木粉和胶水或修补膏填充缝隙，

打磨抛光，并上漆。 

10.9.2 严重断裂 

在断裂处涂抹木工胶，紧固后在两端钻孔，嵌入木榫或木销棒，再次紧固并放置1 d待干。之后用

木屑和细木粉填补缝隙，进行抛光、打磨、上色和上漆。 

10.9.3 磕碰缺失严重 

采用木块修补法，将缺失面打磨平整并涂抹胶水，用同款木料粘贴后固定，待干后去除多余部分，

用原材料细木粉与胶粘剂的调和物或修补膏填充，打磨抛光并上色上漆。若非同种木料，需先上同色木

色再上漆。 

10.9.4 小面积缺口或裂缝 

使用纸壳或塑料板制作模型填补缺口，用胶带固定。通过吸管头将胶粘剂、木屑和细木粉多次填补

至裂缝平滑，待干后打磨抛光并上漆，以增强修复部位的美观和耐用性。 

11 制作工艺要求  

11.1 人物类 

11.1.1 人物造型应比例协调，动态形体自然生动，张弛有度，体现人物特征。组合人物应布局合理、

主体突出、呼应传神，互为一体。 

11.1.2 可恰当使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局部人体结构进行变形、变化，突出主题。 

11.1.3 头脸应准确表现不同人物的特征，动态、情节符合人物身份，表情刻划生动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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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人物雕琢应细致准确，干净细腻。 

11.1.5 服饰衣纹、飘带要随身合体，体现厚薄软硬质感，线条流畅，表达清楚，翻转折叠自如。 

11.1.6 陪衬物要和人物紧凑协调，使主题内容更加充实而突出，避免喧宾夺主。 

11.2 动物类 

11.2.1 形体比例协调，形态特征鲜明、形象生动自然，各种姿态符合动物运动特点和生活习性。 

11.2.2 变形动物造型，应按料形进行夸张，强调形似、神似，又应注意动态的合理性。 

11.2.3 四肢、肌肉应饱满有力；角、发、须弯曲应自然富有力度，与整体协调统一。细部装饰、鬃毛

勾撒应深浅自然，不断不乱、顺畅有序。 

11.2.4 雕刻技法运用合理有序，刀痕光滑、刀法流畅、工艺细腻。 

11.3 植物类 

11.3.1 花卉品种表达准确；以寓意吉祥的花卉品种为主要表现题材，构图主题突出、形态特征鲜明、

层次清楚、意境深远。 

11.3.2 整体构图美观、生动、真实、新颖，细节雕琢入微；花草、树木可单独雕琢，也可与虫鱼、鸟

兽组合雕刻在同一件作品上，匹配得当协调，主次分明、疏密有致，相互呼应。 

11.3.3 花卉应大小适宜，层次清楚，布局得当，穿插过梗自然和谐；花瓣花叶主次分明，翻转折叠自

然，符合生长规律。 

11.4 山水风景 

11.4.1 充分运用根材进行整体构思，因材施艺。布局安排合理，点、线、面自然结合，繁简得当，主

体突出，层次分明，章法得宜。 

11.4.2 线条流畅平滑，景物虚实变幻，疏密错落有序，近大远小或散点透视比例正确，点缀陪衬因形

而异，形成丰富空间层次，使作品达到小中见大。 

11.4.3 人物与亭台、楼阁、山石、树木、花鸟、动物、河流、瀑布等景致造型准确，和谐自然。人物

与景物等各类造型的比例准确合理，形态自然。 

11.4.4 圆雕、深浅浮雕、镂空雕、线刻等多种工艺技法运用恰当，按照整体造型的主次和视觉强度,

确定造型的虚实和做工的繁简，雕琢工艺精细，顺畅自然，虚实结合。 

11.5 盆景类 

11.5.1 以形态自然、质地优良的根材为载体，借鉴盆景章法进行创作，突出根材天然意趣与艺术造型。 

11.5.2 选材注重根须虬劲、肌理古朴、形态别致，整体造型苍劲灵动，意境清雅悠远。 

11.5.3 构图主次分明、疏密得当、虚实相生，主干与枝杈错落有致，过渡自然协调；可单独表现古木

虬枝，也可搭配山石、苔藓、亭台人物等小景，相互映衬，和谐统一。 

11.5.4 枝干走势流畅自然，曲直有度，符合树木生长形态；细节雕琢简洁到位，保留天然肌理，避免

过度修饰，做到形神兼备、古朴雅致，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意境。 

11.5.5 盆体与根雕主体比例适配，重心平稳、摆放稳固，整体风格统一协调。 

11.6 器皿类 

11.6.1 充分利用根材天然形态与纹理特质，制作杯、盘、盒、罐、壶、香器等实用与观赏兼具的器皿。

注重保留根材自然韵味，造型端庄规整，线条流畅圆润，整体协调统一。 

11.6.2 器形比例匀称，厚薄适中，结构稳固耐用，口沿、器身、底座过渡自然；挖膛规整均匀，内壁

光滑无裂，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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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实用型器皿应无尖锐棱角、握持与使用安全；装饰型器皿应突出工艺美感，纹饰简洁大方，不

喧宾夺主。 

11.6.4 可结合天然肌理略作雕琢或搭配简洁题刻、纹样点缀，主题明确、疏密得当；制作中顺应木质

特性，避免强行扭曲改造，做到天然形态与人工雕琢和谐统一。 

11.7 其他类 

11.7.1 因材施艺，充分利用根材天然形态与肌理，突出材质特色与自然意趣。造型主题鲜明、比例协

调，层次清晰、意境雅致；整体构图美观大方，造型生动传神，细节刻画精细，线条流畅自然。 

11.7.2 可单独雕琢文玩、挂件、饰品、创意摆件等，也可与山水、人物、花鸟、动物等元素组合创作，

搭配协调、主次分明、疏密得当、彼此呼应。 

11.7.3 造型结构合理，转折过渡自然，符合物象特征与审美规律；雕琢粗细相宜，虚实相生，既保留

根材韵味，又体现工艺精度，整体完整统一。 

12 成品质量 

12.1 作品题材得当，创意独特，构思新颖，主题突出，能利用根材固有特性，取势造型，展示材料质

感。 

12.2 作品构图布局合理、疏密适当、比例匀称，题材、根料和作品形态设计匹配。 

12.3 作品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工艺良好、无明显工艺缺陷，人像等造型雕工精细，细节入微，神情

到位。 

12.4 作品重心平稳，比例协调，整体感强。外观整体上无虫蛀现象，无明显变形和霉变，无新的贯通

性开裂。 

12.5 作品表面圆滑光润，主要部位和明显部位无裂纹、无划痕、无明显粘接痕迹，着色作品同色部位

的色泽相似。 

12.6 作品漆膜均匀、透亮，无异光、无痕迹、无脱色，光泽度符合设计预期；涂层表面应没有崩茬、

皱皮、发粘或漏漆现象，亦无明显裂痕、回陷、针孔、麻点鼓泡、油白、流挂、刷毛、积粉和杂渣等。 

12.7 拼接的作品，木质统一，拼接部位隐蔽，纹理协调，接触面紧凑。 

12.8 配有底座的作品，底座应结构稳定、牢固耐久，底座的制作工艺及风格、造型比例、色彩应与主

体相协调。 

12.9 作品中的有害物质限量符合 GB 18584 的规定；作品外观质量应符合 GB/T 3324 的规定。 

13 包装 

13.1 每件（套）作品的包装中应附带作品说明书，其中包含作品名称、作者信息、所用材质、规格尺

寸、出品时间、保养说明、清洁方法、温湿度保存要求、修补提示、存放禁忌等信息。 

13.2 包装时应根据作品的规格和品类进行包装。包装质量应满足作品在正常条件下能够安全地进行装

卸和运输。此外，外包装上还应有明确的警示标识。具体要求如下： 

a) 中、小作品:使用尺寸匹配、强度适合的纸盒、木盒或优质机制锦盒等包装容器，并配合适当

的保护性填充材料进行妥善包装; 

b) 大型作品:使用特制的木架、木座、木箱或其他可固定的支撑结构，并结合适量的保护性填充

材料进行妥善包装。 

 


